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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及其教育意义

周兴国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亚里士多德把羞耻定义为“一种由于做了或 正 在 做 或 将 要 做 似 乎 有 伤 自 己 名 誉 的 坏 事 而 引 起 的 苦 恼

或不安的情绪”。羞耻因行事卑劣而被行为者自己所 看 重 的人视为可耻而产生，其构成包括行为的发生、他人的道

德评价、行为者的自我认知、情感意向以及痛苦与不安的情感体验。羞耻产生于可耻的事情，同时会对个体未来的行

为倾向产生影响。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启发我们，培养羞耻感虽非教育的最终目的，却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而知耻

则是羞耻感产生的重要条件。羞耻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功用，因而其教育的意义亦有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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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的行为受到人类的基本情感的影响。人类

的基本情感有哪些，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

但其中无疑都会提到羞耻。羞耻因人的某些所作所

为而产生，人也因羞耻而改变某些所作所为。羞耻

不仅参与对个体自我的改善与建构，同时参与人际

交往、社会秩序的重构。由此，作为人类基本情感的

羞耻，因其独特的作用而受到伦理学以及哲学的关

注。在这些关注中，最为突出且对羞耻进行系统阐

述的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重温亚里士多德关于羞

耻的论述，对于今日的社会道德建设、学校德育或许

会有某些启发意义。本文主要探讨与阐释亚里士多

德的羞耻概念，揭示西方古典羞耻概念的现实教育

意义。

一、亚里士多德羞耻概念的意涵

为了阐明关涉说服 论 证 的 艺 术———修 辞 术，亚

里士多德系 统 地 研 究 了 与 说 服 论 证 有 关 的 各 种 激

情，包括愤怒、温和、友谊、友爱、恐惧、羞耻、怜悯、义
愤、嫉妒。羞耻作为其中的情感之一，受到亚里士多

德特别地关注。在《修辞术》一文中，亚里士多德把

羞耻定义为：一种由于做了或正在做或将要做似乎

有伤 自 己 名 誉 的 坏 事 而 引 起 的 苦 恼 或 不 安 的 情

绪。［１］２２５这里所说的“坏事”，主要是在道德的意义上

来说的，即“卑劣的事情”，个体所做的卑劣事情的发

生，暴露了行事者品行的缺陷，让自己的卑劣的一面

显现在他人面前，由此而使个体产生某种不安。行

为卑劣者所产生的不安，源自于他人的鄙视以及非

人化的评价，这将使行为者的名声受到极大的危害，

进而影响到行为者在群体生活中的地位。羞耻感的

产生与自己名誉的毁损有关。这种毁损的实质在于

别人的鄙视。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

在论及各种伦理德性时，亦专门提到羞耻。与对公

正、勇敢、节制、慷慨、大方、大度、荣誉、温和、友谊、

谦虚、圆通诸德性的处理不同，亚里士多德并不把羞

耻视为一种品质，而是定义为“一种感受”，是“对某

种不名誉事物的惧怕”。［２］９０当人们认为做某些事情

可耻时，则在这种情形下，那些被认为做了可耻事情

的人就可能会感到羞耻。由此，亚里士多德的羞耻

概念作为道德情感概念，是一个涉及个体行为良善

与邪恶且与个体品性密切相关的概念。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羞耻”是人的自我感受，这
种感受与做了可耻的事情相联系。“可耻”则是我们

对他人行 为 的 道 德 认 知 与 评 价。羞 耻 产 生 的 条 件

是，自己所做的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了，并且引起或可

能引起某些人对此类事情的负面的或消极的道德评

价，如斥责为可耻，而斥责的人又是行为者看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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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一个人可能就会因此而感到羞耻。简言之，羞耻是

与他人所认为的可耻的坏事情相联系。一个人之所

以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能够认识到，在特定的文化环

境下，一些事情是被人们视为“可耻的坏事情”，如怯

懦、贪欲、不检点、奉承、谄媚、柔弱、心地偏狭，等等。

对于任何时代而言，羞耻总是与可耻的事情相

联系，但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于可耻的事情则有不同

的判断。对于可耻的事情，古今中外的认识有很大

的差异，每 个 文 化 系 统 有 其 可 耻 事 情 的 独 特 印 记。

但如果我们把各种可耻事情的核心特质做一梳理，

则可以发现诸种“可耻的坏事情”的共同特征，即可

耻的坏事情是邪恶的结果，而邪恶则是悖离理性而

服从欲望，损人利己而不顾及共同的善好。由于这

些事情不仅涉及自己的名誉，更是涉及自己的品性，

即涉及个体与社会道德系统的行为法则之关系，因

而被人们视为可耻。一个人所作所为违背了社会的

道德准则，从而使人们做出“可耻”之道德评价，则一

个人就可能会感到羞耻。

由于羞耻是与可耻的事情相联系的，因而亚里

士多德在讨论羞耻时，详细阐述了做哪些事情是可耻

的，因而会让人感到羞耻。亚里士多德所列举的可耻

之事表明了古希腊社会对何种行为应受到否定的道

德立场。亚里士多德描述的可耻之事如表１所示。

表１　亚里士多德所列举的可耻之事

可耻之事 所反映的品性

临阵脱逃 怯懦

侵吞替人托管的财产 不义

发生不正当关系 不检点

占微不足道的便宜 贪欲

不相 助 或 接 受 不 如 自 已 富 足 的 人 帮

助、不恰当的借贷行为
品性卑贱

吹捧别人、张 扬 别 人 长 处，过 分 表 示 对

别人的伤心事感到伤心
谄媚

能够忍受的劳苦不能忍受 柔弱

接受别人的恩 惠 却 又 指 责 别 人 所 施 的

恩惠
心地偏狭、卑下

把别人功劳据为己有 吹嘘

不具有或不分有高尚的东西 —

错误明 显 出 自 自 己，或 是 可 耻 之 事 的

始作俑者
—

遭受过 能 带 来 不 名 誉 和 责 骂 的 事 情，

如屈从于身体欲求的事情
—

众目睽睽之下的丑事 —

　　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来看，可耻之事背后所反

映的，是行事之人的品性之低下。这种品性之低下

与社会秩序的建构有关，并因而是以特定的评价者

的存在为前提。行可耻之事，会败坏社会的风尚，从
而妨碍人们对高尚事物的追求，进而妨碍至善的实

现，妨碍个体的人生幸福。人们对此表示不满，表达

出一种强烈的负面道德评价，这种负面的道德评价

转化为行为者个体一种痛苦和不安的情感体验。

但也并非 任 何 人 的 负 面 评 价 都 会 使 人 感 到 羞

耻。可耻之事使人感到羞耻，必定与某些特殊的人

有关。因而亚里士多德在讨论羞耻时，亦如讨论人

类的其他情感一样，总是涉及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以

及对什么人等。亚里士多德不仅讨论了可耻之事，

而且讨论了在什么人面前我们会感到羞耻的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们之所以对所做的事情感到

羞耻，是因为置身于所看重的人面前。所看重的那

些人包括：景 仰 我 们 的 人，我 们 希 望 受 到 其 景 仰 的

人，我们与之 竞 争 的 人，意 见 不 会 受 到 我 们 轻 蔑 的

人，掌握着为我们所急切需要的东西的人，长期和我

们在一起或者关注我们的人，等等。在这些人面前，

人们更容易感到羞耻。此外还包括：没有背上相同

罪名的人，不 宽 谅 犯 过 错 误 的 人，四 处 向 人 张 扬 的

人，专爱就周围人的人错误搬弄是非的人，从来没有

拒绝过我们要求的人，讲我们丑事的人。在这些人

面前，我们也会感到羞耻。我们所面对的人有熟人

与陌生人之分。在熟人和陌生人面前，某些事情是

否会让人感到羞耻，则有相当大的不同。亚里士多

德认为，“在熟人面前或陌生人面前人们不会为同样

的事情感到羞耻，而是在熟人面前为被认为真正可

耻的事情感到羞耻，在陌生人面前则是为不合法规

或风习的事情感 到 羞 耻”［３］４３０－４３２。羞 耻 总 是 因 特 定

的人的在场才可能产生。而熟人与陌生人的区分，

则表明了羞耻感的特定发生机制。这种机制使得我

们能够预期，一个人在熟人和在陌生人面前可能有

不同的表现。

概言之，羞耻源自一个人做了卑劣的事情而被

特定的人视为可耻。当人们认为一个人所作所为是

可耻的，并且以社会文化所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表达

对他人所做之事可耻之意时，当行为者意识到他人

所表达的可耻之意时，则羞耻感就可能会产生，然而

并非必然产生。如果每个人在做了他人认为可耻之

事时都会产生羞耻感，则每个人都具备了成为好人



第３期 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及其教育意义 ５　　　　

的重要前提。实际上，一些人做了可耻之事，并不感

到羞耻。这些人往往被视为无耻之徒。在亚里士多

德看来，无耻即做了可耻之事乃不知羞耻。关于无

耻，亚里士多德没有做专题讨论，而是在论述羞耻的

最后有一个暗示。亚里士多德指出，“关于羞耻就做

这些阐述，而不知耻或无耻显然可以从相反的方面

得到很好的说明。”这个暗示对人的羞耻之心的形成

有着明显的提示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

并没有在羞感和耻感之间做出应有的区分。对于亚

里士多德来说，羞耻作为个体的主观感受，其产生与

社会文化传统及人们的日常交往密不可分，因而属

于社会情感的范畴。羞耻作为社会性的情感，意味

着其生成是一个社会的过程，也意味着通过外在的

教育和努力来培养羞耻之心的可能与现实。

二、亚里士多德论羞耻感产生的要素

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总是要根据其特定的身

份而承担相应的义务：做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不应该

做的事情。每 个 人 的 所 作 所 为 都 会 因 与 他 人 的 联

系，或者因给他人所带来的某种特定的后果，而产生

相应的情感体验。羞耻的情感体验总是人际性的。

羞耻是一种感到在众人面前无以立身的情绪反应，

是因责任或义务未履行而遭到负面评价，或者是因

所做之事暴露其卑劣的人品而产生的痛苦或不安。

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反映了古希腊哲人对羞耻的

看法，同时反映了古希腊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

的羞耻。通过亚里士多德，我们不仅得以了解古希

腊人是如何看待羞耻的，以及他们的羞耻观念和我

们之间的差异，同时让我们从中能够发现羞耻概念

的构成。在《修辞术》一文中，亚里士多德曾对羞耻

概念做过这样一番说明：“既然羞耻是对于不名誉事

情的想象，是由事情本身引起的，而不是由它的后果

引起的，既然没有人注意到别人的看法，除非他重视

那些对有看法的人，因此人们在他们所尊重的人面

前必然感到羞耻。”［１］２２６根据《尼各马可伦理学》以及

《修辞术》关于羞耻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人在

感到羞耻时所不可或缺的几个要素。

事情的发生。在通常的情况下，羞耻与个 人 的

所作所为有关，即与个人所做的事情有关。所谓“事

情”是指行为连贯一体，完成了行为者某种意图，或

体现了行为者的某种动机。该行动关涉到他人，并

且会在不同的程度上损害他人的利益，与道德规范

的要求相背离。尽管在某些情形下，与我们相同的

人的所作所为也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羞耻，例如我们

的同胞在国外的不文明表现；但总体上看，羞耻是与

一个人在做了某件或某些事情后才会发生的情感体

验。羞耻与行为及其意图有关，而无关行为的结果。

行为的结 果 会 对 羞 耻 的 程 度 产 生 一 定 的 影 响。因

此，人们通常在对他人所做的事情进行评价的时候，

往往只针对事情本身及行为意图。恰恰是意图暴露

出的一个品性。

评价。“不名誉事情”意味着人们对事情的道德

评价，因而有关人们对特定行为的评价主要是在伦

理道德的意义上，而非在一切过错上。“可耻”是人

们对个体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最常见用语。当一个

人出于自己的选择或意志而做出某种在他人看来是

可耻的事情时，个人的羞耻感才会发生。在这里，作

为与羞耻密不可分的“可耻”概念，意味着外在的道

德评价和要求。在古希腊，可耻的事情通常与邪恶

的行为相联系，而非与现代人所谓的不正当行为相

联系。把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看作可耻的事情，涉及

人们对个体行为的真实想法。这种想法有的时候是

通过言辞，即通过斥责来实现的，如直接地表达“真

可耻”，有的时候则未必是通过言辞来实现的，在很

多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一些不

满的眼神或姿势来表示，而这些细微的行为语言能

够轻易地为行事者所观察到并给予正确的感知。对

行为的负面或消极评价，不能泛化到非道德领域。

行为者的认知。与基本情感都包含认知因素一

样，羞耻也包含着认知的成分，因而是建立在认知的

基础之上的，或者说羞耻是以特定的认识为其前提

条件。羞耻是通过对可耻的直接感知而产生的，而

不是与卑劣 行 为 相 伴 出 现 的 物 质 制 裁 或 惩 罚 出 现

的。从亚里士多德有关羞耻的论述来看，这里所说

的认知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

行为暴露出自己的品性不良，此种品性不良不仅为

别人所意识，也同样为自己所意识到；二是由此而意

识到那些与己有关的特定之人的鄙视和看不起，即

意识到特定之人是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看作可耻的事

情，认识到他人对自己的品德不良持有消极的或负

面的看法。当认知成为羞耻情感的基础时，则认知

表明了可耻事实的存在。换言之，羞耻情感的发生，

都与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及他人对此事的评价的认知

有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与主观认知到的事实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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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有关。没有一定的事实与评价存在，没有主体对

该事实的认知反应，则一般而言，羞耻情感是不会发

生的。在极端的情形之下，一个想象的事实，由于过

去诸多类似事实的存在，也会引发相应的羞耻情感

反应。想到过去的某些事情，或者想象某种情形的

发生，人们会感到羞耻，如此等等。然而，认知的存

在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人会感到羞耻。这是很重要

的问题，它表明了培养羞耻感的意义和价值。

情感意向。情感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指 向 他

人或指向自己。例如，愤怒指向某个人，而内疚和愧

疚、羞愧等则指向自我。而这个自我，通常主要是指

“我”的所作所为。客体可以是具体的个体，也可能

是特定的群体，也可能是某些事情。在他人面前，我

们的同类或同胞的表现不符合某种规范性要求，则

我们就可能会感到羞耻或耻辱。这是因为，这类情

感的发生乃是反身指向的结果，即我们是一个统一

体，因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在某种意义上即象征着

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个时候，情感的意向就不是个

体的人，而是类的存在。羞耻作为人的基本情感，其

指向是自己，并 且 作 为 情 感 体 验，这 种 情 感 是 消 极

的，与痛苦和不安相联系。

痛苦和不安的情绪体验。亚里士多德认 为，个

人情感通常与快乐和痛苦联系在一起。现代的人们

则倾向于将情感和快乐或痛苦联系在一起。区别尽

管是细微的，但 前 者 强 调 感 情 的 混 合 特 征，即 某 些

情感既有快乐的因素，也有痛苦的因素。后者则似

乎更加倾向 于 将 某 种 特 定 的 情 绪 反 应 附 加 到 情 感

上，如快乐或者痛苦。他人的痛苦可能会成为我们

快乐的因素。这是愤怒之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发生的

根本原因。愤怒产生或让愤怒者体验到一种快乐，

莫名的快乐，只是表明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种快

乐是从哪里来的。然而，自己说不清楚并不意味着

不能够说清楚。某些欲望同时包含了快乐和痛苦。

欲望带来的是痛苦的感受，而抑制欲望能够带来快

乐的体验。欲望干扰使得正常的身体状态产生了痛

苦的感受，而回归正常状态的预期也会成为快乐的

源泉。因此，一些情感既是心灵创痛的因素，也是快

乐的因素。

三、亚里士多德羞耻概念的教育启示

从社会秩序稳定以及个体自我改善的角度看，

某种观念及与观念相应的行为规范之践行，需要个

体具有按照观念和规范的要求行动的强烈欲望。没

有这样一个维护某种基本秩序以及行动的欲望，则

普遍的要求就难以成为现实。个体的正确行动不仅

需要个体拥有正确的观念，而且需要个体与正确观

念及正确行动相适应的情感体验。罗尔斯在论及有

关正义感的问题时曾经指出，“无论一种正义观念在

其他方面多么吸引人，如果它的道德心理学原则使

它不能在人们身上产生出必要的按照它去行动的欲

望，那么它就 是 有 严 重 缺 陷 的。”［４］４５７罗 尔 斯 道 德 心

理学所揭示的，正是道德情感对于行动的不可或缺

性。这意味着，仅仅产生某种意义上的认识是不够

的。个体合乎规范要求的行为，需要有正确的认识，

也需要拥有与道德认识相适应的道德情感的存在。

个体道德行为之所以需要特定的道德情感来支持，

是因为人 的 本 性 并 非 倾 向 于 道 德 行 为。道 德 行 为

“一般地是有益于他人和行为的行为，我们常常缺乏

做出这种行为的有效的动机”；而不道德的行为“则

一般地是伤害他人与社会的行为，我们常常有充分

地做出这 种 行 为 的 动 机。社 会 必 须 把 这 些 缺 陷 补

足。社会通过父母和其他有权威的人的认可和非难

而做到这一点，他们在必要时能够运用从给予和收

回感情上的 关 心 直 到 控 制 快 乐 和 痛 苦 的 各 种 处 罚

手段”。［４］４６０通过各 种 各 样 的 心 理 过 程，我 们 最 终 获

得了一种对于道德行为的欲望和对于不道德行为的

厌恶。

如同人类一般的道德情感对个体道德行为的作

用一样，羞耻同样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内在的约束

作用。伯纳德·威廉斯指出：“通过情感而意识到一

个人是谁和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存在，羞耻就这样

介于行为、性格和后果之间，也介于伦理的要求和生

活的其他方面之间。”［５］羞耻在个体生活以及社会秩

序建构中的意义，意味着培养羞耻感在学校教育中

的意义。当学校试图对学生进行羞耻感教育时，亚

里士多德羞耻概念的教育意义便显现出来。

第一，羞耻感教育并非教育的终极目的，个人品

性的培养才是教育的最终诉求。亚里士多德关于羞

耻、知羞、无 耻、德 性 之 关 系 的 论 述，可 以 使 我 们 清

楚地认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如若无耻，做

了可耻的事仍然不知羞耻，是卑劣的。但这并不证

明，做了可耻事情的人而知道羞耻就是个有德性的

人。”［２］９１一个 有 德 性 的 人 是 不 会 去 做 卑 劣 的 事 情

的，但一个人做了卑劣的事情而感到羞耻，则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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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德性的养成。因此，一个人感到羞耻是一件

好事，但不能因此而认为，一个感到羞耻的人就是一

个好人，只能说，这有助于避免他做卑劣的、不道德

的事情。羞耻的目的在于避免犯错误，在于使人不

去做可耻之事。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教育。行为

的变化有可能是出于理性对于利益算计的需要，可

能出于激情对于欲望满足的需要，而未必出于对高

尚事物追求的需要。唯有品性的高尚，即出于对高

尚事物的追求，才是学校教育真正的目的所在。为

此，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一种更加积极的教育，即关于

高贵教育的理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中，

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关于使人高贵的理论”能够

鼓舞青年们的慷慨，“使那些生性高尚、真正热爱善

良的人们归于德性，但它却没有能力去促使大多数

人去追求善和美。这些人，在天性上就是不顾羞耻，

只知恐惧。他们避开邪恶并不是由于羞耻，而是由

于惩罚”。［２］２２９－２３０又说，“对 于 那 些 天 性 卑 劣 的 人，要

用惩罚使他们服从”。［２］２２９－２３０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少

数与多数的划分，关于少数人天性高尚、多数人天性

卑劣的立场固然有其保守色彩，然其应该根据人的

天性而施以德育的思想，仍然具有启发性。

第二，将不道德的行为与可贬抑性评价结合在

一起，并因此通过使其产生羞耻感，以避免去做那些

不道德的事情，是学校德育的重要原则。亚里士多

德情感理论所阐述的羞耻意涵及其构成，在于它向

我们指出了特定的情感所引发的行为倾向及其形成

机制具有德育实践的启迪意义，即情感与道德评价

的关系以及情感与行动的关系。人的情感，特别是

青年的情感，对其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亚里士多

德指出，“年轻人就性情而言总是欲望旺盛，做自己

欲望的那些事情。……他们是精力旺盛、热情冲动

而且随 时 会 发 怒 的 人，难 以 控 制 自 己 的 生 命 的 激

情”。［３］４４６为此，需 要 有 一 种 东 西 能 够 对 其 激 情 加 以

约束。这个东西便是 羞 耻。对 于 年 轻 人 来 说，羞 耻

是抵制其他激情的有效手段，也是调节情感进而调

节青年人生活的重要手段。洛克在阐述惩罚问题时

就认为，单纯惩罚的效果有限，“只有出自衷心的羞

耻心和不愿见恶于人的畏惧心，才是一种真正的约

束”［６］。这就是说，仅仅外在的约束是不充分 的，也

是难以促成某种道德行为发生的，只有当一个人对

做某些事情感到羞耻时，这个人才会因为耻于做某

事而拒绝。在羞耻与惩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可以

看到作为古典哲人的亚里士多德和晚近哲学家洛克

之间的分歧。

第三，知耻是羞耻感产生的重要前提，因而知耻

教育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亚里士多

德来说，一个人感到羞耻在于他知羞，而一个人感到

羞耻就可能不去做那些可耻之事。亚里士多德一再

强调，“青年人应该知羞，因为他们通过情感而生活，

并且犯错误，知道了羞臊，他们就会少犯错误”［２］９０。

亚里士多德关于羞耻感与知耻之关系的论述隐含着

一个重要的立论前提，个体对于可耻之事，已经有了

一个明确的认识，知道什么是可耻之事，什么不是可

耻之事。倘若个体对于一事之可耻或不可耻没有清

醒的认识，则羞耻也不能对个体的道德行为产生任

何影响。因此，在学校教育中，有必要从社会文化及

其传统出发，根据社会道德准则及原则，通过类似的

道德叙事和道德故事，让年轻人对可耻之事有一个

清楚的认识。有必要让学生知道，做哪些事情是可

耻的，因而是努力要避免的。同时有必要让年轻人

认识到，做了那些人们都认为的可耻之事，会给个人

的品性带来怎样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对于当前学校教育确有

启示意义，然而也需要看到亚里士多德羞耻概念的

内在缺陷与不足。这种缺陷与不足源之于这样一个

事实，即羞耻感作为一种消极的道德感情可能给个

体成长带来负面影响。个体对羞耻的感受或体验会

直接影响个体未来的行为倾向，这种与羞耻相关联

的行为倾向未必都是积极的和正向的。羞耻会导致

避免去做某些事情，导致对自我的改变，在极端的情

况下，也会导致攻击性行为的发生。现代道德心理

学研究表明，羞耻的最直接倾向表现为隐藏、逃匿、

畏缩，以及所有避免被他人见到的行为上；羞耻可能

使一个人倾向于重建或改善自我，还可能会导致或

催生侵略性的行为。［７］在许多情况下，羞耻将会引发

回避行为，特别是在个体不停地感到羞耻的情况下。

对于这个问题，康德早已有认识并特别提醒教育者，

除了撒谎这 件 事 情 外，绝 不 要 对 孩 子 谈 羞 耻，以 为

“这样他们就会终生牢记羞耻是和说谎联系在一起

的；而如果是不停地感到羞愧，就会产生一种此后无

可更改的畏缩心态”［８］。羞 耻 感 的 产 生 不 仅 会 改 变

一个人的行为倾向，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则会改变

一个人的性格倾向。而有一些性格倾向则又是特定

的社会文化系统所不期望的，例如畏缩、胆怯、逃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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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学校进行知耻教育以及羞耻感教育时，应
持一种审慎的态度。至少要意识到，可耻的事情不

能被泛化到一切事情上，至少不能泛化到与道德表

现无关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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